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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會議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會議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會議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會議 CB(2)928/00-01(01)號文件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村代表選舉村代表選舉村代表選舉村代表選舉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分析終審法院判決對非原居民在村代表選舉中的權利

的影響，以及告知議員當局就村代表選舉所進行的檢討的進展。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日，當局告知議員在民政事務局轄下設立了鄉

郊選舉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 )，以檢討有關村代表選舉的安排和程序 (請參閱

立法會文件第 CB(2)1839/98-99(04)號 )。

3. 在檢討工作進行期間，有兩宗司法覆核個案﹝即陳華對坑口鄉事

委員會案及謝群生對八鄉鄉事委員會案﹞，質疑有關鄉事委員會不讓非原

居民在村代表選舉中投票和參選的決定。陳華先生和謝群生先生分別在新

界布袋澳村和石湖塘村這兩條原有鄉村土生土長。由於他們無法證明其父

系祖先在一八九八年時是新界鄉村的居民，故他們無法取得有關鄉村原居

民的資格，也不被視作鄉村的原居民。
註  有關鄉事委員會在一九九九年就

上述兩條鄉村的村代表選舉所作出的安排中，以兩人並非鄉村的原居民為

理由，拒絕讓陳先生投票和拒絕讓謝先生參選。

4. 陳先生和謝先生透過司法覆核程序質疑該等選舉安排的法律效

力。原訟法庭裁定，坑口鄉事委員會和八鄉鄉事委員會就布袋澳村村代表

選舉和石湖塘村村代表選舉所分別作出的選舉安排，與《性別歧視條例》、

《基本法》和適用於香港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均有抵觸。

上訴法庭其後亦維持原訟法庭的裁決。鑑於上訴法庭的判決涉及廣泛的公

眾利益並會帶來深遠的影響，政府經過審慎考慮後，決定就上訴法庭的判

決，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5. 終審法院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就布袋澳村和石湖塘村個

案作出判決。終審法院在判詞中聲明，民政事務局局長在根據《鄉議局條

例》 (第 1097 章 )履行職責時，須拒絕認可布袋澳村和石湖塘村根據一九九

九年的選舉安排所選出的村代表的資格，理由是該等選舉安排抵觸了《人

權法案條例》第 21(甲 )條和 /或《性別歧視條例》第 35(3)條。

                                                
註  “原居民”指那些在一八九八年時已是香港原有鄉村的居民，以及該等居民的父系後

裔。“原有鄉村”指那些在一八九八年已在香港存在，而地政總署署長亦已信納其當時

存在的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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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終審法院判決的分析有關終審法院判決的分析有關終審法院判決的分析有關終審法院判決的分析

6. 在終審法院上訴的爭論點主要是：

(甲 ) 本案是否涉及《人權法案條例》；若然，則有關的選舉安排是否

與該條例有抵觸；

(乙 ) 有關布袋澳村的選舉安排是否與《性別歧視條例》有抵觸；及

(丙 ) 《基本法》第 40 條是否保障了原居民在村代表選舉中的投票權和

參選權，而把其他人士排除於該等權利之外。

(甲甲甲甲 ) 《香港人權法案法例》《香港人權法案法例》《香港人權法案法例》《香港人權法案法例》 (《人權法案條例》《人權法案條例》《人權法案條例》《人權法案條例》 )

7. 終審法院裁定，這宗上訴個案涉及《人權法案條例》。這條條例

對政府、公共主管當局或代表兩者任何一方行事的人士均具約束力。由於

民政事務局局長是政府的一份子，因此受《人權法案條例》所約束。當他

履行職責，根據《鄉議局條例》決定是否對一名獲選代表某村的人士給予

批准時，他必須考慮該名人士是否在符合《人權法案條例》的選舉安排下選

出。

8. 《人權法案條例》第 21(甲 )條保障所有永久性居民均應有權利及

機會直接或經由自由選擇的代表參與政事而不受歧視和無理限制。終審法

院指出，現行《鄉議局條例》內有關鄉議局的法定宗旨是與新界的人有關，

而不只限於新界的原居民。為此，終審法院認為，在案中兩村的人口中，

非原居民佔有相當的比重，因此，村代表除核實原居民的身分外，在履行

其他職能時，實際上已不再是只代表原居民，而是代表整條由原居民和非

原居民組成的鄉村。鑑於村代表的職能及其在鄉村層面以外所扮演的角

色，終審法院裁定村代表理應被視為如《人權法案條例》第 21(甲 )條所指

般參與政事。

(乙乙乙乙 ) 《性別歧視條例》《性別歧視條例》《性別歧視條例》《性別歧視條例》

9.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的規定，任何人若經由男性未能與女性在

平等的條款下參與的程序選出，政府不得認可該人為村代表。政府在認可

村代表的選舉結果時會遵守這條條例的有關條文。

10. 在這宗個案中，終審法院只處理布袋澳村個案中有關歧視的爭論

點﹝這點是由原居民而非政府提出﹞。根據布袋澳村的選舉安排，非原居

女性與原居民結婚後可享有投票權，但與原居民結婚的非原居男性則不能

參與投票。終審法院裁定這宗個案涉及非法的性別歧視，違反了《性別歧

視條例》第 35(3)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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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丙丙丙 ) 《基本法》第《基本法》第《基本法》第《基本法》第 40 條條條條

11. 根據終審法院的判決，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毫無疑問受到《基

本法》第 40 條保護。該等權益包括多項財產權益，例如原居民擁有的某些

物業可免繳地稅及差餉，以及與男性原居民根據小型屋宇政策而獲批的土

地有關的利益，這點並無爭議。不過，終審法院認為，要從第 40 條所指的

權益推論“派生”出該等權益亦包括原居民可擁有的政治權利﹝即在村代

表選舉中的投票權和參選權，而把其他人士排除於該等權利之外﹞，以確

保該等權益獲得充分保護，便缺乏理據。

終審法院判決的適用範圍終審法院判決的適用範圍終審法院判決的適用範圍終審法院判決的適用範圍

12. 終審法院在判決時表示，該項判決只適用於所涉兩村的村代表選

舉安排。不過，在二零零二年底下一屆村代表選舉之前，當局需考慮怎樣

改革村代表選舉，並會就該問題徵詢有關團體的意見，以確保所推行的改

革符合終審法院的判決、香港所承擔的國際義務和本地法例。

村代表選舉檢討村代表選舉檢討村代表選舉檢討村代表選舉檢討

13. 上述的訴訟對工作小組的工作有直接的影響，因為在制訂改革建

議的細節時，工作小組必須充分考慮終審法院的判決。我們一向與鄉議局

保持聯繫，不過，直至終審法院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底宣布判決後，我們

才能與鄉議局進行更深入的討論。儘管鄉議局的領導層十分同意有需要與

政府緊密合作，共同制訂新的選舉安排，該局堅決認為，任何新的村代表

選舉制度都必須對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提供適當的保障。他們尤其堅

持，原居民事宜應由原居民來處理。有關事宜包括但不限於為申請興建小

型屋宇、山邊殮葬和地租及差餉豁免時進行核實原居民身分的工作。我們

會繼續與鄉議局和鄉村社區商討，以期盡快訂出雙方接受的解決方案。

14. 村代表選舉檢討的時間表，主要取決於下屆村代表選舉的舉行時

間，即二零零二年年底。至於當局能否按照時間表完成所需的工作，須視

乎 (甲 )充分諮詢有關團體所需的時間；以及 (乙 )進行立法及有關程序所需的

籌備時間。有關程序包括劃定村代表選舉的選區分界和籌辦選民登記活

動。就 (甲 )項方面，我們希望能夠制定一項既能符合終審法院的判決，又能

顧及需要保障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的政策。至於 (乙 )項方面，鑑於涉及的

都是複雜和困難事宜，我們預計需要至少 18 個月的時間來完成立法和有關

的程序。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15. 由於終審法院已作出判決，工作小組會加緊工作，並嘗試盡快與

有關團體達成協議。鑑於改革將會影響到原居民社群，我們會與鄉議局緊

密合作，以籌劃新的選舉安排。此外，我們也會根據終審法院的判決制訂

建議，確保新推行的村代表選舉安排不會與香港所承擔的國際義務和本地

法例有所抵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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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6. 請議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一年二月


